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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建规范〔2024〕13 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基坑工程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建设管理委员会、特定地区管委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上海市基坑工程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

2024 年 10 月 1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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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基坑工程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基坑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，保障基

坑工程、基坑周边环境和城市运行安全，依据有关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和技术标准，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，基坑工程的前期准备、勘察、

设计、方案论证、施工图审查、施工、监理、检测、监测等

相关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

“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”）是本市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

础设施工程（非交通工程类）基坑工程的建设主管部门。

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

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基坑工程质量和安全的监督管理。

市交通、水务、绿化、人防等行政管理部门（以下简称

“其他有关部门”）根据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，负责

相关行业基坑工程质量和安全的监督管理。

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基坑工程，是指开挖深度超过 3m（含

3m）或虽未超过 3m，但地质条件、周边环境复杂和地下管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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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杂，或影响毗邻建（构）筑物安全的基坑（槽）的土方开

挖、支护、降水等工程。

本办法所称深基坑工程，是指开挖深度超过 5m（含 5m）

的基坑（槽）的土方开挖、支护、降水等工程。

河道内开挖基坑，基坑开挖深度从水面常年最高水位起

算。

第五条 基坑工程支护结构安全等级的划分应符合《建筑

与市政工程地基基础通用规范》（GB55003）和本市相关技

术规范的规定。

第六条 基坑工程除执行现有技术标准外，还应采取相关

质量安全技术管理措施，详见附件 1。

本市建设领域重点推广应用新技术按相关要求执行。

第二章 建设单位的责任和义务

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落实基坑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的首

要责任，其上级部门或控股企业应加强督促和指导工作。

建设单位应建立健全基坑工程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工作

制度，根据基坑工程规模，配备项目负责人、质量和安全主

管等专职人员，项目负责人依法对基坑工程质量和安全承担

全面责任。

建设单位应将同一工程项目的地基基础工程（基坑工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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桩基工程等）和主体结构工程的施工发包给同一个施工总承

包单位。本市对桩基招投标如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建设单位应依法将基坑工程发包或委托给具备相应资质

的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工程检测、监测等单位。基坑

工程勘察、设计和监测的单位企业资质应符合《工程勘察资

质标准》相关的规定。基坑工程施工专业承包企业资质应符

合《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》的规定。

第八条 工程勘察前，建设单位应会同有关单位按照现行

本市《基坑工程技术标准》(DG/TJ08-61)有关要求，开展基坑

周边环境调查工作。

对环境保护等级为二级及以上的基坑工程，在基坑围护

设计前，建设单位应委托具有相应条件的房屋质量检测单位，

按照国家和本市基坑工程有关技术标准等要求进行环境调

查，查明基坑影响范围内建（构）筑物的基础情况，对建（构）

筑物的倾斜、差异沉降和开裂等情况进行检测，为基坑变形

控制和周边房屋实际安全状况提供评估依据。

第九条 对安全等级为一级或者环境保护等级为一级的

基坑工程，建设单位应委托符合条件的基坑工程施工图审查

机构对基坑工程设计文件进行审查。

第十条 建设单位不得要求勘察、设计单位或者个人违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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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有关单位提供未经签字、盖章的基坑工程勘察设计文件，

用于方案论证和施工。

第十一条 对基坑工程施工影响范围内的市政管线基础

设施，建设单位应组织由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监测单位、

管线产权单位等参加的现场交底会并留存会议记录。

基坑工程施工前，建设单位应会同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

和管线产权单位制定地下管线保护方案，及时办理“管线监

护 交底 卡 ” 并 上传 “上 海市 基 坑工 程 信息 管 理平 台

https://www.shsjk.net” （以下简称“基坑管理平台”）。基

坑工程施工过程中，应落实安全措施开展监测，保证地下管

线安全。

轨道交通安全保护区内的工程项目在基坑工程施工前，

建设单位应将方案征求轨道交通管理部门的意见，并办理安

全保护区内作业许可手续。

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应建立基坑工程勘察、设计、论证、

施工、监理、监测等单位联系人制度。建设单位应组织基坑

工程的勘察、设计单位，向基坑工程的施工、监理、监测单

位等进行专项技术交底，并按规定组织基坑工程开挖条件验

收。

建设单位应建立“基坑工程方案论证专家进行现场指导”

的工作机制，当基坑管理平台出现“红色预警”提示时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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邀请论证专家现场指导并将整改措施上传基坑管理平台。

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应会同有关责任单位，编制针对性

好、操作性强的基坑工程应急预案，并及时开展宣贯和应急

演练工作；基坑工程施工过程中，建设单位应配备专人，会

同施工、监理、监测等单位对基坑和周边环境落实日常巡查

工作；当监测数据出现报警时，建设单位应召集参建各方分

析原因，及时评估并采取相关措施；当基坑发生险情或引发

周边临近建构筑物或管线发生险情、质量安全事故时，建设

单位应组织相关单位及时启动应急预案，进行应急抢险；隐

患未排除，不得开展后续施工作业。

第三章 勘察、设计单位的责任和义务

第十四条 勘察、设计单位应对基坑工程的勘察、设计质

量负责。

勘察单位应建立健全勘察外业、室内试验工作管理制度，

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及工程周边环境资料，在勘察文件中说明

地质条件可能造成的工程风险，并应做好勘察孔的封孔工作。

设计单位应在设计文件中注明涉及危大工程的重点部位和环

节，提出保障基坑工程周边环境安全和工程施工安全的意见。

第十五条 基坑工程设计方案和施工图设计文件应满足

编制深度要求，并应加盖注册土木工程师（岩土）执业印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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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采用逆作法、“两墙合一”和“桩墙合一”等支护结构与

主体结构相结合的基坑工程，围护设计方案和施工图应得到

主体结构设计单位书面同意，并应加盖主体结构设计人员的

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印章；利用主体结构墙板作为基坑

临时支撑点或者在主体结构梁板缺失部位设置临时支撑结构

的，应得到主体工程结构设计单位的书面同意。

第十六条 基坑工程施工前的设计交底会议、开挖条件验

收会议，基坑验槽以及基坑开挖过程中出现较大质量安全风

险征兆等关键节点时，勘察设计单位应派人到施工现场提供

技术服务。

第四章 施工单位的责任和义务

第十七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对基坑工程的施工质量和

安全承担主体责任，分包单位应接受总承包单位施工现场的

质量和安全管理，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总承包单位负责。

第十八条 基坑工程开工前，施工单位应编制基坑工程施

工方案。如果基坑开挖影响范围内有其他邻近基坑工程同期

施工的情况，应明确基坑开挖与相邻基坑施工顺序和进度要

求，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。

基坑工程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实施的，基坑工程施工方案

应由该总承包单位编制，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、签字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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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盖单位公章；实行分包的，可由专业分包单位编制，但应

由总承包单位技术负责人和分包单位技术负责人同时审核、

签字，并加盖总包、分包单位公章。

施工方案实施前，项目技术负责人或者方案的编制人员

应向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进行方案交底。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应向

作业人员进行质量安全技术交底，并由双方和项目专职安全生

产管理人员共同签字确认。

第十九条 施工单位应按照论证通过的施工方案和施工

图设计文件组织施工，不得擅自修改专项施工方案。

基坑土方开挖边线、基坑围护结构等施工不得违规超越

用地红线。

第二十条 施工单位应按照施工方案中确定的开挖次序

组织施工，减小基坑无支撑暴露时间和空间。

第二十一条 基坑工程在施工过程中，施工单位应安排专

人进行巡视检查，及时发现和处理质量、安全事故隐患，并

填写有关记录。

第五章 审图、监理、检测、监测单位的责任和义务

第二十二条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应按照本市有关

规定，开展基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工作，并对审图质

量负责；有关审查机构不得超出认定范围从事施工图审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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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使用不符合条件的审查人员。审查机构应在受理后 10 个

工作日内完成审查。

第二十三条 监理单位对工程施工质量和安全承担监理

责任。项目监理机构应在基坑工程开工前，审查基坑工程施

工专项方案和监测等方案，并由总监理工程师审查签字，加

盖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印章和监理项目机构章后，再报送建

设单位审批。

第二十四条 监理单位应参加基坑开挖条件验收会议，并

对施工方案、监测方案和专家论证意见的实施，以及已完成

基坑分项工程的施工质量检验和检测、应急预案和物资储备

等情况进行检查，确认符合要求后由总监理工程师签署基坑

工程开挖令。基坑工程分区开挖时，还应按照每个开挖分区

由总监理工程师签署开挖令。

第二十五条 监理单位应根据基坑工程特点编制有针对

性的监理实施细则，对关键环节、关键部位进行施工旁站监

理，并做好相关记录。监理单位应及时将通过审核的基坑工

程施工方案与现场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，当发现未按方案施

工、围护结构持续渗漏水、支撑开裂或者周边建筑和道路管

线出现险情时，应要求施工单位立即处置，并按规定上报。

安全等级或环境保护等级为二级（含二级）以上的基坑

工程项目的总监理工程师不得兼职其他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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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 检测单位应按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技术标

准的规定进行检测，并对检测报告负责，不得出具虚假检测

报告。检测速报不得作为分部分项验收的依据。

第二十七条 基坑工程监测单位应明确项目监测负责人，

从事监测作业的人员应持证上岗。

第二十八条 监测单位应按照规范规定、设计文件要求编

制监测方案。监测方案应经监测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签字。

监测点布设后应报监理单位核验。

监测单位应对监测报告负责，不得出具虚假监测报告。

第二十九条 在基坑工程施工全过程中，基坑监测单位应

对基坑支护体系及周边环境安全进行巡查和监测。基坑监测

应从基坑支护结构施工开始，至地下主体结构工程完成、土

方回填完毕为止，当工程和周边环境需要时，应延后终止监

测。

基坑监测数据应及时提交工程参与各方，当监测结果达

到设计报警值、出现事故征兆时，应增加监测频率。

第六章 基坑方案论证

第三十条 本市实行深基坑工程设计方案和施工方案专

家论证制度。符合以下条件的深基坑工程，其设计、施工方

案应由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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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市科技委事务中心”）组织论证：

（一）安全等级为二级及以上的深基坑工程；

（二）环境保护等级为一级的深基坑工程；

（三）发生质量安全事故、严重险情需要修复的深基坑

工程；

（四）采用尚未编入本市地方标准支护工艺的深基坑工

程。

第三十一条 论证前，相关设计方案应由设计单位和建设

单位审核通过。相关施工方案应由施工单位和总监理工程师

审核通过。建设单位应将有关深基坑工程设计、施工方案，

提交符合条件的论证机构开展专家论证。对安全等级为二级、

三级的深基坑工程，设计和施工方案论证可以合并进行。

除上述要求之外，其余有关深基坑工程专家论证实施细

则，详见附件 2。

第七章 信息化管理

第三十二条 在基坑工程施工前，建设单位应会同相关单

位，及时将有关基坑工程具体信息录入基坑管理平台。

第三十三条 通过“人脸识别”对现场监测人员的到岗情

况实施“实名制”管理。本市推行“监测数据不落地”，监

测单位应将自动化监测设备、数字化手簿或者具备蓝牙功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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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（全站仪、水准仪、测斜仪）等监测原始数据实时上传基

坑管理平台，确保监测数据的可追溯性。

涉及降承压水的基坑工程，监测单位必须对坑内外水位

进行观测，并将数据实时上传基坑管理平台。对伺服式钢支

撑和鱼腹梁钢支撑的应力监测数据也必须同步上传。

第三十四条 基坑管理平台推送“黄色”“红色”预警信

息后，工程参建各方会议应完成风险闭环并将处理结果上传

基坑管理平台。监理单位应对预警处置情况进行核实检查。

相关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应关注基坑管理平台红色预警信

息，督促建设单位及时完成有关基坑工程风险闭环。

第三十五条 基坑工程设计方案论证报告、施工方案论证

报告，及施工图审查合格证，应及时推送至基坑管理平台。

第八章 监督和信用管理

第三十六条 市、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监督机构应正确

履行基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职责。各监督机构应加强基

坑工程关键环节的监督执法检查，加强信息化监管，按要求

填报基坑工程相关统计信息。

第三十七条 市科技委事务中心应加强对基坑工程论证

专家的管理。

第三十八条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应会同其他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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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按照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定，将单位和个人在基坑工程活

动中的相关信用信息归集至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，并

依法采取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措施。

基坑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管实行诚信管理制度。有关行政

管理部门根据职责分工，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建设、勘察、

设计、论证、审图、施工、监理、监测、检测等单位及相关

人员，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并采取失信惩戒措施。对责任单位、

人员，列入本市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重点关注企业、个人名单。

对弄虚作假、降低工程质量，或者发生一般及以上工程

质量、安全事故，或者因基坑施工造成周边房屋、管线等破

坏，引发群体性、恶劣社会影响事件的，按以下规定处理：

（一）对负有责任的项目建设单位，责令工程暂停施工

（暂停施工可能导致新的质量安全事故发生或次生灾害除

外，下同）。暂停施工期间，其项目在办理施工许可、竣工

验收时，涉及可以采用信用承诺办理的事项，暂缓其使用承

诺方式办理。

（二）对负有责任的基坑工程勘察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施

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监测单位等，责令整改，整改期间，依

法采取建筑现场市场联动管理措施。

（三）检测单位弄虚作假的，责令其限期改正，整改期

间，依法采取建筑现场市场联动管理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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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对负有责任的论证、施工图审查机构责令整改；

整改期间，依法采取建筑现场市场联动管理措施。

（五）对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注册执业人员及其他负

有责任的关键岗位人员，依法实施行政处罚。

（六）对因未正确履职，造成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论证

专家，依法予以处理。

第九章 附则

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有效期为 2024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9

年 6 月 30 日。

第四十条 本办法由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 上海市基坑工程质量安全技术管理措施

2. 上海市基坑工程专家论证实施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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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上海市基坑工程质量安全技术管理措施

一、基坑工程环境保护等级应按照现行《基坑工程技术

标准》（DG/TJ08-61）和以下规定来确定：对于基坑开挖影响

范围内的住宅、优秀历史建筑、历史文物，古树、名木和古

树后续资源，以及天然地基或短桩基础的医院和学校建（构）

筑物等，应按照重要建（构）筑物考虑基坑环境保护等级。

轨道交通和原水、油气管道、综合管廊等重要设施保护区范

围内的基坑工程，还应满足相关保护要求。

二、依据《基坑工程技术标准》(DG/TJ08-61)中基坑安全

等级划分标准，基坑安全等级为一级或二级的，应通过现场

试验获取降水设计所需要的水文地质参数。当基坑安全等级

和环境保护等级均为一级，如果隔水帷幕不能将目的含水层

完全隔断且需要抽降承压水时，应进行专门的水文地质勘察。

三、设计单位应在设计方案中明确地面沉降监测和防治

要求。对开挖深度 7m 以上的基坑工程，其设计方案应根据地

面沉降危险性评估结果，明确地面沉降监测和防治要求。开

挖深度不足 15m 的，地面沉降危险性评估部分可以采用市自

然资源行政管理部门发布的上海市地面沉降控制区划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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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基坑工程支护结构与降水等设计、施工应符合以下

要求：

（一）在确定基坑围护结构（包括隔水帷幕等）与用地

红线间的距离时，需要考虑围护结构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

和施工机械设备或发生险情后抢险所需的安全距离、操作场

地和空间。设计过程中，设计单位应考虑施工单位对栈桥设

置的要求，对支撑梁和立柱桩的承载力进行验算并符合规范

要求，方案论证后方可施工。

（二）房屋建筑和轨道交通车站工程的基坑支护结构，

当采用多道支撑体系时，第一道支撑必须为钢筋混凝土支撑；

地质条件复杂或环境保护等级为一级的水务等其他工程，采

用多道支撑体系的,第一道围檩应为钢筋混凝土结构。

（三）环境保护等级为一级、二级，且开挖深度 8m（含

8m）以上的基坑工程，以及地质条件比较复杂的其他深基坑

工程，其内支撑应不少于两道。

（四）钢支撑与围檩（墙）节点的设计和施工，应符合

《建筑基坑支护结构构造》（11SG814）图集的相关规定，钢

支撑主撑应垂直于围檩（墙），斜交时应增设角度转换结构。

钢围檩接头部位应采取技术加强措施，确保接头满足强度要

求。钢支撑施加预应力应符合设计要求。

（五）深基坑工程采用真空式管井降水时，管井必须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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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配备真空泵和潜水泵。禁止采用塑料管材及砼管材的承压

水降压井管。

（六）管线基坑挖出的土方，堆放点距离基坑边线应不

小于五倍基坑开挖深度。

五、严禁违反基坑工程的设计工况堆载、搭建临时建筑

及运输。

（一）基坑围护设计时，设计单位应明确堆载限值和基

坑周边堆载范围。严禁在基坑周边和栈桥上超载堆物；严禁

在基坑支撑上堆放材料和搭设卸料平台；严禁利用基坑围护

桩或栈桥的立柱桩作为塔吊的基础。

（二）基坑开挖的土方应及时外运，不得随意堆放。施

工现场需要在方案明确的堆载范围以外临时堆土的，应由施

工总包单位验算后制定专项方案，明确堆土高度和范围，经

基坑围护设计单位同意，并报监理审核后方可实施。

（三）在已建建（构）筑物周边堆载或覆土（如景观设

计的假山等），建设单位必须委托已建建（构）筑物原主体结

构设计单位，重新计算、复核由于地面堆载引起的周边建（构）

筑物地基附加变形，经确认符合要求后方可实施。

六、对开挖深度 7m 以上的基坑工程，需要抽取地下承压

水进行减压降水的，施工单位应按照“按需降水、降水最小

化”的原则，安装计量装置对抽取水量进行计量和控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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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施工单位应按照《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

标准》（GB50202）进行记录和质量自检。并由具有相应资质

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基坑支护结构质量等进行抽样检测。

八、监理单位应按现行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

准》（GB50300）、《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》

（GB50202）等规定，对分部分项工程进行验收。

九、建设单位应根据《上海市地面沉降防治管理条例》

等规定，在工程地下结构完成 6 个月内，通过书面、网上报

送等形式，将地下水水位、基坑降承压水的排水量、地面沉

降等监测成果向自然资源等行政管理部门提交。

十、桩基础承台埋置深度应符合有关规范的规定，十层

及十层以上（或高度超过 28 米）的建筑物应设置地下室。

十一、本市建设工程中，禁止使用预应力混凝土薄壁型

管桩（简称 PTC 桩）、先张法预应力空心方桩中的薄壁方桩、

预应力高强混凝土管桩（以下简称 PHC 管桩）A 型桩。

十二、当基础工程的抗拔桩采用机械连接接头时，应保

存接桩视频记录以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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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上海市深基坑工程专家论证实施细则

一、所有类型深基坑工程方案论证专家均应从市科技委

事务中心专家库中选取。对安全等级为三级的深基坑工程，

原则上随机抽取专家；对安全等级为二级及以上的深基坑工

程，除随机抽取外，可从专家库中遴选不超过论证专家总数

的 50%。

二、深基坑工程论证专家组人数应为 5 人或以上的单数

组成。其中设计方案论证的设计类专家不应少于 3 人，施工

方案论证的施工类专家不应少于 3 人。与论证项目有利害关

系的人员，不得以专家身份参加论证。

三、论证机构原则上应在受理后 10 个工作日内出具论证

报告，论证报告应加盖论证单位公章或论证专用印章。参加

论证的专家应分别提交专家意见并签字确认。专家意见作为

论证报告的附件内容。

四、论证报告的结论，分为“通过”“修改后通过”和“不

通过”三种情况。对“修改后通过”的，有关单位应按论证

意见进行修改，并将修改情况书面回复论证单位确认、备案

后，方可实施；结论为“不通过”的，论证意见中应明确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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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方案中存在的问题，有关单位应将方案修改完善后，送原

论证机构重新进行专家论证。需要重新论证的，原则上选用

原论证专家。

五、深基坑工程方案论证机构应将正式论证报告及专家

意见报市科技委事务中心审核。

六、对专家论证通过的方案，不得擅自修改。当基坑方

案作重大调整时，包括基坑安全等级或者环境保护等级，围

护结构形式、支护结构受力体系、地下水控制体系、基坑开

挖深度、设计开挖工况的顺序和方法，以及基坑内土方主要

运输方式等，应由原论证单位进行重新论证。

抄送：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、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

理事务中心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科学技术委

员会事务中心。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10月17日印发


